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806005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
承辦單位：教務處實驗研究組
承辦人：陳志坤
電話：(07)723-2301分機472
傳真：(07)726-0060
電子信箱：andy@milingual.org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正工教字第11470346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年全國教師雙語教學增能研習課程表 (64441339_11470346700A0C_ATTCH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全國教師雙語教學研習｜小學英文700單

創新教學實務應用」簡章，請協助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名

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市教督字第10534328200號，辦理全國教師雙語教學

研習｜小學英文700單創新教學實務應用。

二、為促進教師增能提升學生字彙學習成效，邀請社團法人臺

灣雙母語研究學會理事長蕭文乾博士帶領專業團隊授課，

辦理教師研習內容包含「美語44音教學法」、「小學英文

700單｜奇積木專利音標」等主題，促進雙語校園推動，具

體提升教師備課與教學效能-「一看就會，一唸就對」，爰

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旨揭研習略述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

１、全國各級學校英語/雙語課程教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陽明高中 1140505

*NDAA114600548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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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全國各級有志推動雙語校園之校長、主任、職員。

(二)辦理方式（本研習採網路報名，實體研習辦理。）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各級學校教師報名，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

登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。

２、報名場次期限（依報名順序先後錄取，額滿為

止。）：

(１)北部場：即日起至114年5月15日（五）報名上限

500人-代碼5009315

(２)中部場：即日起至114年5月22日（五）報名上限

210人-代碼5009316

(３)南部場：即日起至114年5月15日（五）報名上限

350人-代碼5009318

３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教師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整，研習

當天將提供簽到表單，請出席教師把握時間填寫表

單，以利研習時數登記。

四、研習資訊：（詳細如附件）

(一)北部場：2025/05/18（日）國家圖書館-B1多功能展演

廳

(二)中部場：2025/05/24（六）逢甲大學-第九國際會議廳

(三)南部場：2025/05/25（日）科工館南館-演講廳

五、倘若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，信箱：andy@milinguall.org懇

請各學校協助轉知研習資訊及核予參與人員之研習時數，

俾鼓勵各縣市教師參與以增進其專業知能。

正本：全國大專院校、全國高中職
副本：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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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5487  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全國教師雙語教學研習｜小學英文700單創新教學實務應用」簡章  
，請協助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陽明高中 陽明高中各組室 雙語業務行政 潘彥伶 送陳/會 114/05/05 11:26:58  
一、已將本案資訊公告於雙語社群，轉知有興趣之教師報名參加。     
二、請准予參加教師公假登記，課務自理參加研習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
